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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一月三十日）上午主持「维护国家安全：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记者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

大律师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有出席。以下是各人的开场发言：  

  

行政长官：大家早晨。我宣布政府今日正式展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立法的公众咨询。  

  

  政府稍后将公布咨询文件，并会在今日下午在立法会作详细介绍。

我感谢立法会梁君彦主席、保安事务委员会陈克勤主席和司法及法律事

务委员会廖长江主席的同意，我们今日下午会到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介绍政府的咨询工作和咨询文件。

律政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会出席。  

  

  我在此强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必须做、要尽快做。第

一，这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回归 26 年多仍未履行的宪制责任。人大

《528 决定》和《香港国安法》更加再次强调要尽快完成第二十三条立

法。  

  

  第二，社会经历了二○一九年港版「颜色革命」、「黑暴」，大家

都体验和明白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明白到国家安全风险是严重的，是

真实的，是可以突如其来的。加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我们必须尽快修

补这块「短板」，早一日风险少一日。  

  

  第三，在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同时，特区有责任落实《528 决定》和

《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在进行第二十三条立法

时，必须同时履行有关责任，以完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不足和「短

板」。  

  

  这次立法建议采取以下原则：第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

根据《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

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

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第



三，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应当按法治原则坚持积极预防和

依法惩治。  

  

  立法的方式，我们建议订立一条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

全面应对香港特区现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家安全风险，以及全面落实

《528 决定》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和义务。这样可以令

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浑然一体，更加可以让公众清楚掌握立法范

围和内容。  

  

  这次政府制订的建议，是综合考虑了香港现时的法律、香港的实际

情况和大量外国相关法律。很多国家都根据自身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和

需要，制定了很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美国最少有 21 部，英国最少

14 部，加拿大最少五部（应为最少九部），新加坡最少六部，澳洲最少

四部，新西兰最少两部。政府在这次立法工作中，会参考和借鉴其他国

家的法律。  

  

  至于文件的内容，除了宪制责任、立法原则、立法方式以外，有关

立法的建议将包括修改一些现行法例，把一些普通法罪行转为成文法，

亦有建议一些新的罪行。文件罗列外国的国家安全法律，帮助市民作参

考和比较。文件亦会介绍现行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短板」和不足。  

  

  我现在请律政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就咨询文件作进一步介绍。我首

先请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多谢行政长官。我希望向各位进一步解释《基本法》第二

十三条立法工作中，就基本法律原则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主要

有四大点。  

  

（一）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是国际惯例  

  

  首先必须指出，制定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

利，也是国际惯例。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维护国家安全

法律，相关的法律数量不少，这些例子稍后大家可以在咨询文件中看

到。而且每个国家也会不时审视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制定新法律或

修订法律，有效应对新的国安风险。  

  

（二）尽早完成立法，履行宪制责任  

  



  关于立法时间方面，正如行政长官刚才提到，《基本法》第二十三

条立法要尽快做。除了因为香港面对真实的国安风险，这也是明文规定

的法律责任。第二十三条中最重要的字眼就是特区「应」自行立法，既

然是特区的责任，就必须尽快做。再者，全国人大《528 决定》第三条

和《香港国安法》第七条用字更加明确，重申香港特区「应当尽早」，

我强调是「应当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三）全面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528 决定》及《香港国安

法》的要求  

  

  第二十三条立法需要同时全面落实《528 决定》及《香港国安法》

的要求。这也是基于明文规定的法律责任。以下几项条文最为关键：  

  

（1）《528 决定》第四条订明，香港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

的机构和执行机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执法力量，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执

法工作。」；  

  

（2）《香港国安法》第三条第二款重申「香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

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第三款规定行政、立

法、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本法（即《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

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行为和活动」；  

  

（3）《香港国安法》第七条要求特区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完善相关法律」；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特区要自行立法禁止七类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立法原意是要求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这也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与我刚才引述《528 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规定，是完全

一致，相辅相成的。  

  

  基于以上的宪制责任和法律原则，我们可以理解到，第二十三条立

法的最终及根本目的是：全面落实《528 决定》及《香港国安法》所规

定的宪制责任及义务，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整管用，

持续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行为和活动。要达到这个目

标，第二十三条立法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1）第一、《香港国安法》直接涵盖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其中两类行为，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虽然特区无需再就这

两类罪行进行本地立法，但有责任立法禁止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

活动。  

  

（2）第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和普通法制度必须与

《香港国安法》紧密衔接、兼容和互补，形成一个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体系。再加上《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二条订明「香港特区本地法

律规定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所以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必

须与《香港国安法》一致。  

  

（3）第三、是次立法也需要提供机制，有效落实和执行《香港国安

法》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本地法例，包括完善执法权力及完善诉

讼程序。  

  

（四）保障人权，坚持法治  

  

  接下来，我希望跟大家强调，在整个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中，我们

特别重视保障人权和坚持法治原则。  

  

  《基本法》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

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

的其他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国安法》第四条也强调维护国

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我们必定会确保第二十三条立法符

合保障人权的国际标准。  

  

  当大家提到保障人权的同时，也必须明白到，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

都并非绝对的权利和自由。例如，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是可以为保障国家安全等正当理由，根据

法律受到必要的限制  。另外，《香港国安法》第二条订明，任何人行

使权利和自由，都不得违背《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该两条是

《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说明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

部分，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事实上，维护国家安全与尊重保障人权，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二○

一九年港版「颜色革命」的经验可见，没有国家安全，大家都无法享有

或行使权利和自由，人身安全、财产也会受到威胁。第二十三条立法，

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目的是要对所有人的生命、财产、

投资、权利和自由提供更好保障。  



  

  关于法治原则，《香港国安法》第五条规定，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罪行，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法治的其中一项原则是法律需要

有合理确定性。立法建议会明确界定相关罪行的元素，包括犯罪行为和

犯罪意图，精准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考虑提供适当的例外情况

及免责辩护。奉公守法的市民，无需担忧会误堕法网。  

  

  以上是我就着法律原则的一些解释。  

  

行政长官：现在我请保安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多谢行政长官。  

  

  以下时间，我将会简介咨询文件的内容及立法建议。  

  

  正如行政长官刚才所说，我们建议订立一条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我们的咨询文件共有九章。  

  

  第一及二章阐述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区面对

的国家安全风险和立法的必要性，并解释立法原则、考虑因素和研究方

法。刚才律政司司长已就法律方面为大家作出解说。  

  

  第三至七章就罪行方面提出建议，涵盖五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大部分建议是完善现行法律；此外，我们亦建议按香港特区实

际情况和需要，新增一些罪行，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各类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该五章涵盖的罪行类别包括：  

  

  第三章：叛国及相关行为。我们的建议是完善现行《刑事罪行条

例》第 I、第 II 部及普通法，将与叛国相关的罪行纳入新订立的《条

例》。完善的范围包括将不合时宜的部分删除或修改，例如一些以前被

殖民统治时期所用的提述，以及纳入一些需要防范的叛国及相关行为，

例如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接受或参与涉及境外势力的操练。  

  

  第四章：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我们的

建议是完善现行《刑事罪行条例》第 II 部，将这些罪行纳入《条例》。  

  

  完善的范围包括调整「煽惑离叛」罪涵盖的煽惑对象，由只涵盖煽

惑警务人员、政府飞行服务队成员及辅助警察队成员，扩阔到负责制订



及执行政策、维持公共秩序、管理公共财政、维护司法公正，以及具有

针对政府部门的法定调查权力的公职人员等。  

  

  同时，我们亦建议仿效其他国家的法律，引入「叛乱」罪，处理危

害国家主权、统一或领土完整的「暴动」行为，或属一个中国内的严重

内乱甚至武装冲突。  

  

  第五章：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我们建议完善《官方机密条

例》相关条文，以保护与国家或香港特区有关的秘密事项，免受窃取或

非法披露；并遏止间谍以及勾结境外势力，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就「保护国家秘密」，我们建议在新订立的《条例》中详细定义

「国家秘密」，以及就保护国家秘密订立相关罪行，包括「非法获取国

家秘密」、「非法管有国家秘密」及「非法披露国家秘密」。  

  

  就「间谍活动」，我们建议完善现行《官方机密条例》中有关间谍

的罪行，以涵盖现代的间谍活动，例如境外势力透过策动其境内代理人

发布虚假或误导信息，藉此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我们亦建议仿效其他

国家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参加或支援境外情报组织或接受境外情报组织

的利益。  

  

  第六章：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等活动。我们研究外国与危害国家安

全的破坏行为和透过电脑或电子系统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相关法

律，并建议于《条例》中新增此类罪行。  

  

  涉及破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的严重行为，或者是在没有合法权限

下就电脑或电子系统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作为，均会对国家安全构成非

常严重的威胁，必须予以禁止。  

  

  我们建议在现有罪行，例如破坏或毁坏他人财产，以及不诚实地使

用电脑的基础上，引入新罪行针对此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有效应

对该等行为的风险及增加阻吓力，及打击对电脑或电子系统作出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  

  

  第七章：境外干预及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我们建议仿效

其他国家的法律，订立一条「境外干预」罪，以禁止任何人配合境外势

力透过不当手段干预国家或香港特区的事务，包括香港特区的选举、香

港特区立法及司法机关的决定，以及损害中央或香港特区与任何外国或



中国任何其他地区的关系的行为。  

  

  我们亦建议完善现行《社团条例》中与维护国家安全或禁止政治性

团体与外国或台湾的政治性组织有联系有关的条文，并将之纳入《条

例》中。其中，为更好防范和制止透过成立现行《社团条例》不适用的

组织以危害国家安全，我们建议将《社团条例》相关规定涵盖这些组

织。  

  

  咨询文件第八章建议就上述某些罪行订立相称的域外效力，当中充

分考虑了国际法原则及国际惯例、《香港国安法》罪行域外效力的规

定、香港特区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的现行做法。  

  

  咨询文件第九章提出了办理国安案件经验所揭示的一些「短板」和

不足，例如在复杂的国安案件中，警方需要比处理一般案件较长的时间

完成搜证和决定是否落案起诉（被捕人），邀请大家就此提出意见，以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特区政府是考虑了外国相关法律、现行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法律，以

及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而提出建议。特区政府在此立法工作中会适当地

借鉴其他国家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但不会把外国的法律全盘照搬到

香港特区的法制内。反之，若对香港只要是有必要的、管用及相称的措

施，就算外国没有，我们也会考虑采纳。  

  

  我们会在稍后的立法会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和大家作详细论

述。咨询文件中有列出建议，并作详细解释，有助市民更容易了解立法

背后的理据。我希望各位能够支持是次的立法工作，让我们能尽快立

法，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谢谢。  

  

行政长官：多谢律政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就咨询文件的介绍。咨询文件

今日稍后会在保安局网页公布，欢迎下载，印制好的文本亦会在指定地

点派发给市民取阅，政府亦会举行多场讲解，除本地外，亦会针对外国

领事、外国商会等。  

  

  我们欢迎市民在咨询期内，即由今日起至二月二十八日提供意见。

我们在决定咨询期时作了详细考虑。第一，咨询文件很详细地介绍了政

府的建议，指出香港面对哪些国家安全风险、政府的详细考虑和分析，

包括参考不同国家的法律，让市民可以更容易、更清晰地明白问题所

在，帮助他们提供意见。第二，社会普遍已有共识，我们要尽快将第二



十三条的立法工作完成，早一日得一日。这个共识在上星期的立法会

「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上已展现得很清楚和强烈。第三，社会经

历了二○一九年港版「颜色革命」、「黑暴」，大家都体验和明白到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明白到国家安全风险是真实的、可以突如其来的，加

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我们必须尽快修补好这块「短板」，早一日风险

少一日。第四，自从《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我们有了国家安全工作的

实践经验，法庭亦有审理国家安全案件的经验，这些实践经验让我们更

了解这方面的问题，社会亦因为这些实践经验更加认识问题，有助市民

提供意见。第五，外国有大量法律条文和执行经验让我们参考，均已罗

列在咨询文件中，对市民提供意见有很大帮助。  

  

  我希望可以尽快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为这个一直缠绕香港 26 年的

问题写上句号，让我们可以尽早全神贯注，聚焦拼经济、拼发展，让市

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多谢大家，现在欢迎提问。  

  

完  

2024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  

 


